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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抓捕，12人涉网络赌博案被抓

2020年1月6日，公安部协调缅甸警方，对多个涉嫌诈骗的犯

罪团伙进行集中抓捕。罗某、刘某荣、宁某杰等12人在缅甸被抓

获。同月17日，犯罪嫌疑人及现场起获的作案工具被移交我国警

方，后该案交由东海县警方侦办。

经审讯，该案被押回国的12名犯罪嫌疑人中11人认罪认罚，

并一致指认罗某是“幕后老板”，称罗某招募刘某荣、曾某斌等10人

到缅甸建立“工作室”，利用网络社交软件组建群聊，拉拢中国境内

参赌人员进群赌博。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刘某荣根据罗某指令负责排班和发工资，

其他人员两人为一组轮班工作，其中一人负责用电脑封盘开奖，另

一人用手机接受充值和资金结算。参赌人员先通过银行卡或微

信、支付宝充值兑换积分，随后根据真实赌场网络直播情况在群

内下分押注，负责开奖的犯罪嫌疑人将赌场的结果输入软件结算

输赢。

讯问中，宁某杰称其与刘某荣系老乡，抓捕时正好到“工

作室”串门聊天，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其他涉案人员的证实。

2020 年 2月，宁某杰及另两名犯罪嫌疑人（一人系未成年人，

另一人犯罪情节轻微）被取保候审。其间，警方根据犯罪嫌疑

人供述，在江苏苏州抓获了帮忙拉拢参赌人员入群的中介贺

某，并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罗某、刘某荣等9人被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

2020年4月21日，东海县公安局以罗某、贺某等10人涉嫌开

设赌场罪移送该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并认定罗某为组织者，其他犯

罪嫌疑人为成员，违法所得20余万元。

疑点重重，一问三不知的“大佬”

因该案系公安部交办的系列案件之一，东海县检察院指派经

验丰富的检察官提前介入侦查。

2020年1月15日，12名犯罪嫌疑人从云南省勐海县被押回。

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详细梳理证据薄弱环节。

“工作室”是如何建立的、人员是如何招募的……讯问中，面对

承办检察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起初罗某还假装镇定，但很快就开

始闪烁其词，称自己在幕后，具体问题可以问刘某荣。

检察官转而讯问刘某荣。经讯问，刘某荣只承认自己帮罗某

排班和发工资。当检察官问及刘某荣在“工作室”建立和管理中发

挥的作用时，刘某荣突然情绪激动起来，质问检察官是不是故意针

对自己。

二人的表现让检察官感到疑点重重。检察官认为有必要进一

步深挖。此后，检察官开始有针对性地对扣押手机中提取的电子

数据进行审查。

办案检察官逐一查看了刘某荣微信中的100多个群，一个名为

“工资发放群”的群聊记录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这个群由刘某荣

建立，刘某荣每天会通过该群以红包形式发放工资，而他发放的红

包备注中，都会出现“罗”字。经核实，领取红包的正是罗某。老板

为何还要每天领工资？

通过进一步调查，检察官发现刘某荣还曾安排罗某与他人换

班，这说明罗某可能不是所谓的老板。

另外，除了领取工资的一般成员外，还有一个备注为“胖哥”的

账号，很少发言也从不领取工资。“胖哥”这个标注让检察官联想起

宁某杰谈话中提到别人会称其为胖子。难道这之间有关联？果

然，经核实，这个备注“胖哥”的人正是宁某杰！如果宁某杰只是认

识刘某荣，偶尔来串门，为何会出现在发放工资的群里？宁某杰与

赌博活动究竟有何关联？

带着这个疑问，检察官重点排查了宁某杰与刘某荣的对话，发

现宁某杰确实与该组织有关。同时，通过审查对近万条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检察官最终确认，罗某仅是一般成员而非组织者，而被

取保候审的宁某杰则是组织核心成员之一。此外，检察官还发现

了该组织另外三名核心成员程某、程某乙（均在逃）、“阿让”（未归

案），及一名重要成员刘某。其中“阿让”是技术入股，属于组织者

之一，但身份不详。至此，这一跨境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逐步清

晰，案情由此出现重大变化。

抽丝剥茧，检警联手还原真相

经查，所有犯罪嫌疑人在缅甸羁押期间被集中关押在一起，宁

某杰与刘某荣商议让罗某顶包，并与其他涉案人进行串供，承诺出

来后将给予钱款和车子等好处。罗某及其他人员被带回国内讯问

时，便根据串供内容进行供述。

东海县检察院根据后期查证的情况，对宁某杰、刘某、程某、程

某乙等人进行追捕；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宁某杰还涉嫌偷越国（边）

境罪，依法予以追加；并增加认定收款账户12个，增加认定赌资

1000余万元和参赌人员400余人。同时加强追赃工作，追加认定

违法所得20余万元，并根据认定的收款账户督促公安机关查明资

金去向，审查起诉期间共追回赃款7万余元，剩余资金仍在进一步

追查中。

经审查，2019年10月底至2020年1月6日，程某、程某乙、“阿

让”与宁某杰、刘某荣等人通过组织、招募、管理被告人罗某、曾某

斌、刘某等人，在缅甸利用网络针对中国境内人员实施开设赌场犯

罪活动，形成以程某为首要分子，宁某杰、程某乙、刘某荣为骨干，

罗某、曾某斌、刘某等10人为成员的犯罪集团，涉及赌资1000余

万，违法所得43万余元。

2020年9月，东海县检察院以宁某杰涉嫌开设赌场罪、偷越国

（边）境罪提起公诉，对刘某荣、罗某、贺某等12人以涉嫌开设赌场

罪提起公诉。

挪用粉丝集资款，
“粉头”被判令还钱
法官：

“饭圈”并非法外之地

《人民法院报》吴琪 蔡梦婕 张丹

为给自家偶像宣传造势，不少粉

丝团体会以网络集资的方式筹款，但

由于“饭圈集资”缺乏强有力的监管

机制，“粉头”（粉丝后援会负责人）卷

款跑路的情况时有发生。近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审

结一起“粉头”卷走153万余元集资

款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件。

原告单某是歌手迪某全球后援

会的成员，也是该后援会在某娱乐社

区平台发起网络筹款的管理者和筹

款提现银行账户的绑定者。被告韦

某则是该后援会的管理员、华东地区

负责人。

2017年12月、2018年1月，微博

账户“迪某全球后援会”在某娱乐社

区平台上发起“首专应援·第四期”

“首专应援·第五期”筹款活动，共筹

集到资金1537769.66元，拟用于迪某

的首张专辑发行。筹集而来的资金

存放于某娱乐社区平台，单某的银行

卡账户是该笔筹款的提现绑定账户。

2018 年 1 月至 4 月，应韦某要

求，单某陆续将筹款全部转到韦某的

个人账户，委托韦某代为保管。韦某

收到钱后私自挪作他用，迟迟不还。

同年12月，单某及多名后援会

代表到韦某家中催款，韦某当场写下

承诺书：本人作为后援会华东地区负

责人，一直保管着第四、五期的集资

款共计1537769.66元，2018年11月

底，因家庭出现困难暂时转给家人使

用，本人承诺在2019年1月31日前

陆续归还所有款项。韦某的母亲在

承诺书上签字担保，承诺共同承担还

款义务。

然而，韦某及其母亲返还了

135000元后销声匿迹，单某等后援

会成员与其失去联系，遂诉至法院，

要求韦某及其母亲返还集资款及相

应利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应被告要

求转款后，委托被告代为保管集资

款，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应

当按照要求处理委托事务，但被告将

集资款挪作他用，构成违约。而被告

亦书面承诺返还相应款项，故原告主

张被告返还款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法院予以支持。被告韦某的母亲在

被告写下的还款承诺书上签字确认，

属于债务的加入，故应与被告共同承

担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的责任。

综上，法院作出判决，除已返还

的135000元外，被告韦某及其母亲

须共同向原告返还1402769.66元，

以及资金占用期间产生的利息，应于

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

法官提醒，当前，“粉丝经济”盛

行，由粉丝团体发起的应援、打榜等

网络集资名目众多，但由于缺乏监

管，一些“粉头”权利过大，经常会出

现资金流向不明、账目弄虚作假、卷

款跑路等问题，游走在非法集资、集

资诈骗的边缘。这些行为不仅造成

粉丝的经济损失，也触犯法律红线。

“饭圈”并非法外之地，一切侵权

违法行为均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每一个粉丝都应当树立起正确的追

星观，回归个人理性，警惕打榜集资、

过度消费、“拉踩引战”甚至网络暴力

等无底线追星行为，不要因一时的迷

失和不理智而触及法律红线。如果

发生了侵权事件，一定要及时求助司

法部门。

真假“大佬”之
《检察日报》卢志坚 范伟义 孙戊

一起跨境开设赌场案12人涉案，其

中11人均认罪认罚且供述一致，只有1

人因被众人指认与案件“无关”而被取保

候审。然而，在审查起诉期间，办案检察

官却发现疑点，抽丝剥茧后，发现被取保

的人竟是主犯。

近日，经江苏省东海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主犯宁某杰因犯开设赌场罪、偷越

国（边）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0.5万

元；刘某荣因犯开设赌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

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罗某、曾某斌等11人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三个月到

拘役二个月不

等刑罚。

谜


